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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4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4年

发生金额 

（2023）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接受关联方劳务 1,000,000 0 经营业务需要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1,000,000 0 经营业务需要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2,000,000 0 - 

 

（二） 基本情况 

2024年度，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0.00 元。 

（1）广西方泽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勇，实际控制人：佘志山。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经营业务为建筑工程、市政工程专业设计、风景园林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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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23-006 专项设计、城市规划及土地规划编制。公司法定代表人佘志山是

广西方泽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王勇为广西方泽建筑

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广西方泽建筑设计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构成关

联交易。 

（2）广西同泽创新发展研究院，注册资本：3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佘志山。

经营业务为区域发展与产业发展研究、重大项目评估、社会经济发展与创新咨询、企业

战略咨询与诊断、学术论坛策划与组织。公司法定代表人佘志山是广西同泽创新发展研

究院法定代表人，广西同泽创新发展研究院为公司关联方，构成关联交易。 

（3）广西桂科城市风险管理科学研究院，注册资本：13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为佘志山。经营业务为课题研究、标准规范体系建立、创新平台打造、风险预判与评估、

风险解决预案策划、技术培训、学术论坛、技能竞赛。公司法定代表人佘志山是广西桂

科城市风险管理科学研究院法定代表人，广西桂科城市风险管理科学研究院为公司关联

方，构成关联交易。 

（4）广西同泽华望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1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

佘志山。经营业务为企业投资信息咨询(不含金融、期货、证券)、财务信息咨询(除金

融、证券、期货等国家有专项规定外)、法律信息咨询;税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调研。公司法定代表人佘志山广西同泽华望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是法定代表人，广西同泽华望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构成关联交易。 

（5）广西同泽睿邦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2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

人为佘志山。经营业务为对教育业投资、投资管理(除国家专项规定外)、企业管理信息

咨询、信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文化艺术活动交流与策

划、教育投资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会议及展览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公司法定代表人佘志山是广西同泽睿

邦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广西同泽睿邦教育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关联

方，构成关联交易。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4年 4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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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此议案关联

董事佘志山、王勇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进行的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商业交易行为，遵循有偿、

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交易价格系按市场方式确定，定价公允合理，未损害公司及 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主要为接受关联方的劳务服务和为关联方提供劳务服务。由公司经

营管理层根据具体业务在预计额度内与关联方签署相关协议或合同，具体内容以实际签

订的协议或合同为准。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此 

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是合理的、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以市 

场公允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上述 

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广西同泽工程项目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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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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